
國立政治大學作業程序說明表 

項目編號 9-14 

項目名稱 服務獎章請頒處理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說明 

一、公教人員服務成績優良者，於退休（職）、資遣、辭職或死亡等

案件核定後，依下列規定頒給服務獎章(一)任職滿 10 年者，頒

給三等服務獎章(二)任職滿 20 年者，頒給二等服務獎章(三)

任職滿 30 年者，頒給一等服務獎章(四)任職滿 40 年者，頒給

特等服務獎章。 

二、由請頒機關學校人事室按服務獎章等別依規定自事實發生日起

3 個月內，於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人事服務網/應用系統/A6:服

務獎章線上請頒及檢核系統作業後，報送教育部審核並轉陳行

政院核頒(或授權之教育部核頒)。 

三、前揭作業系統會以電子郵件通知請頒機關學校該筆請頒資料已

核頒完成(或遭退回)。該筆請頒資料若遭退回須檢視退回原因

修正後再依程序報送。 

四、行政院核頒後再至服務獎章線上請頒及檢核系統下載核頒資料

，依核定結果請領獎章及證書。服務獎章及獎章證書由教育部

逕送請頒機關學校，免填「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委託廠商代寄服

務獎章及證書統計表」，惟機關學校承辦人員異動時應隨時告知

教育部人事處。 

五、頒發服務獎章及獎章證書於受獎人，並按等次發給獎勵金。 

控制重點 一、公教人員服務成績優良者，於退休（職）、資遣、辭職或死亡時，

任職滿 10 年、20 年、30 年、40 年者，分別頒給三等、二等、

一等、特等服務獎章。 

二、「服務成績優良」，指公教人員於請獎年資中，考績（成）、成績

考核均列乙等或相當等次以上，且未受懲戒處分、刑事處分或

平時考核記大過之處分；未辦理考績(核)人員，由服務機關學

校首長審認服務成績優良。另予考績之成績可作為請頒服務獎

章之依據。 

三、服務獎章由請頒機關於事實發生後 3 個月內，於行政院人事行

政總處人事服務網/應用系統/A6:服務獎章線上請頒及檢核系

統作業後，報送教育部審核並轉陳行政院核定。 

四、請頒服務獎章年資之計算，均以月計，並以請頒離（退）職當

年月為截止日期。是以，線上請頒系統內「服務年資起訖日期」



欄，係自請獎人員任職之當年（學年度）月起計算至退休（職）、

資遣、辭職或死亡當年（學年度）月為止。 

五、請獎年資中因留職停薪、因案停職或受懲戒處分、刑事處分或

平時考核記大過之處分致未具考績或考績未達服務成績優良

者，應於線上請頒系統內「請獎年資」欄扣除無考績或考績未

達服務成績優良之年度，並於「備註」欄敘明原因。 

六、各機關學校之臨時人員、額外人員、約聘僱人員、職務代理人、

駐衛警察、技工及工友因非編制內職員，其服務年資不得併計

請頒服務獎章。 

七、公教人員於退休（職）、資遣、辭職後再任者，不得再請頒同等

次之服務獎章。 

八、請獎年資中如有法定原因以致未辦考績者，應於「備註」欄敘

明其原因，如雇員升委任、轉任人員等。 

九、符合請頒獎章人員，因故未於規定時間辦理請頒者，於線上請

頒系統「備註」欄說明補頒之原因。 

十、各機關學校人事機構對已獲頒獎章人員，應於個人資料中確實

記載，以免因漏登或人事異動造成重複請頒或漏頒情事。 

十一、主計人員、人事人員及政風人員等請頒獎章，應循各該系統

請頒之。 

法令依據 一、獎章條例。 

二、獎章條例施行細則。 

三、行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學校請頒獎章作業注意事

項。 

使用表單 ECPA 線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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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作業流程圖 

服務獎章請頒處理作業 
 
 

 
 
 
 
 
 
 

     
 
 
 
 
 
 
 
 
  
 
 
 
 
 
 
 
 
 
 
 
 
 
 
 
 
 

準備 

是否正確 

是

否 

結束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人事服務網
/應用系統/A6:服務獎章線上請
頒及檢核系統線上請頒作業 

人事室 

公教人員服務成績優良者，於退休
（職）、資遣、辭職或死亡等案件
事實發生後 3個月內辦理 

人事室

登錄人事資料 

人事室

頒發獎章、獎章證書及發給獎勵金 

人事室

教育部線上請頒系統審核彙報 

教育部

獎章及獎章證書送請頒機關學校 

教育部

線上請頒系統核頒 

行政院

送銓敘部登記 

教育部

對已死亡人員追贈
獎章，由配偶或依
民法第1138條所定
順序之親屬代領
之；如該親屬因故
無法代領，由請頒
機關學校派員持送
其親屬。 

特等服務獎章： 
  14,400 元 
一等服務獎章： 
  10,800 元 
二等服務獎章： 
   7,200 元 
三等服務獎章： 
   3,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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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政治大學內部控制制度自行檢查表 

     年度 

自行檢查單位：         

作業類別(項目)：服務獎章請頒處理作業           檢查日期：  年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行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說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流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說明表及作業流程圖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度是否有效設計及

執行。 

   

二、公務人員於退休(職)、資遣、辭
職或死亡時，應符合獎章條例第
5 條所定請頒各等服務獎章之
規定。 

   

三、服務獎章請獎年資，應已達各等
獎章頒給條件，並依獎章條例施
行細則第 4 條、第 5 條之規定，
扣除留職停薪期間等不得採計
年資期間；並注意有無重複請頒
同等次服務獎章情形。 

   

四、請頒服務獎章人員，請獎年資如
無考績或未達服務成績優良之
年度，依「行政院與所屬中央及
地方各機關（構）學校請頒獎章
作業注意事項」第 17 點、第 18
點規定，於線上請頒系統內「備
註欄」敘明原因。 

   

五、服務獎章請獎年資以月計算，並
自請獎人員任職之當年（學年
度）月起計算至退休（職）、資
遣、辭職或死亡當年（學年度）
月為止。 

   

六、服務獎章之請頒，應於請頒事實
發生後 3個月內，以線上請頒方
式，陳報教育部審核轉陳行政院
核頒(或授權教育部核頒)。 

   

七、主計人員、人事人員及政風人員
等請頒獎章案件，應循各該系統
請頒之。 

   

八、符合請頒獎章人員，因故未於規
定時間辦理請頒者，應於線上
請頒系統「備註」欄說明補頒
之原因。 

   

九、各機關人事機構對已獲頒服務
獎章之人員，應確實登錄於個人
人事資料。 

   

結論/需採行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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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類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度設計及執行，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類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度設計及執行，部分項目未符合，

擬採行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流程製作 1份自行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流程依性質分類，同 1
類之作業流程合併 1份自行檢查表，就作業流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行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說明欄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